
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（2022）豫 1391 执 803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: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，住所地

南 阳 市 七 一 路 129 号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11300X146902682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邢建卓，任行长职务。

被执行人：南阳市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南

阳 市 北 京 大 道 中 段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411300796796189J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杜思栓，任执行董事职务。

被执行人：杨伟，男，汉族，1980 年 6 月 16 日出生，

住南阳市中州西路160号，身份证号码41130319800616185X。

被执行人：刘青云，女，汉族，1982 年 7 月 6 日出生，

住河南省方城县古庄店乡老安庄村东营 78 号，身份证号码

411322198207064609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

行与被执行人南阳市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刘青云、杨

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

（2021）豫 1391 民初 3045 号民事判决书，于 2022 年 5 月

27 日立案执行，并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，在案件

执行阶段，本院于 2022 年 6 月 1 日依法对被执行人刘青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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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伟名下共有的位于南阳市北京大道西侧阳光公馆 2 号楼 2

单元 501 室（网签合同号：13804727）房产一套予以查封。

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条、第二百五十四条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

规定》第一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刘青云、杨伟名下共有的位于南阳

市北京大道西侧阳光公馆 2号楼 2单元 501 室（网签合同号：

13804727）房产一套。

审 判 长 冯 新 霞

审 判 员 范 元 军

审 判 员 柳 果

二〇二二年七月六日

书 记 员 张 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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